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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政复〔2017〕108号
━━━━━━━━━━━━━━━━━━━━━━━━━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规范办理
房屋登记相关手续的批复

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芒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规范办理房屋登记相关手续的请示》（芒执法字〔2017〕47号）收悉，经市人民政府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在办理房屋登记相关手续时，增加你局出具的房屋现场勘查情况及违法违规建筑已处置情况证明，方可办理房屋登记、变更等手续。

二、由你局积极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对接，严格按照《云南省违法建筑处置规定》办理房产登记等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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